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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斗六市公所對社區及社團共餐服務補助計畫  

                                                 110年 10月 21日修訂                                  

                                                  109年 11月 3日修訂 
                       108年 6月 3日斗六市社字第 1080016140號公布施行 

                                                   

                                                   

一、目的：斗六市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妥善照顧年長者，並配合

衛生福利部及雲林縣政府輔導各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社會福

利團體辦理長照關懷據點及長青食堂，補助長者共同會餐及

提供多元服務，如長青學苑、樂齡中心、關懷問安、健康促

進等，以落實在地老化、活躍老化的樂活目標。 

二、預期效益 

（一）解決子女因外出工作，無法兼顧照顧老人飲食問題，及鼓勵

長者積極參與，落實社區照顧服務。  

（二）提供老人休閒、學習及社交服務活動，讓老人享有尊嚴、歡

樂的生活。  

（三）充實長輩精神生活，結合關懷照顧，提高長輩生活品質。 

（四）落實社會福利社區化原則，結合社會資源共同推動老人服

務，符合在地老化及多元連續服務之目標。 

三、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雲林縣政府  

四、輔導單位：本所社會課 

五、執行單位：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為執行單位 

(一)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二)財團法人、宗教組織、文教基金會等，於組織章程中明定辦

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三)其他團體如非營利組織、文史團體等，於組織章程中明定辦    

  理社會福利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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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對象： 

(一)設籍且實際居住在本市年滿 65歲之年長者。 

(二)曾設籍本市累計 1年以上，因故戶籍遷出本市，持有戶籍證明

文件足以證明者。 

七、服務日數：配合衛生福利部及雲林縣政府輔導各社區發展協會

及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辦理長照關懷據點及長青食堂開辦共餐

服務之日數；供餐時間如有變更應於一週前公告並通知用餐長

者，增加供餐日數、餐次時亦同。 

八、執行單位應有備基本設施設備如下： 

(一)具固定且安全之室內用餐場所。 

(二)用餐設備及備餐設施：簡易廚房設施、餐桌、椅及盛菜、湯等

鍋、碗、瓢、盆設備。 

(三)連結中央廚房模式供餐者，得免具第二款廚房設施，惟仍應具

備餐桌、椅及鍋、碗、瓢、盆等設備 

九、申請長照關懷據點及長青食堂餐食服務，除應有第九條基本設

施設備外，還必須僱聘或義務廚工烹調供餐。 

      前項人員以具有烹調經驗者為佳，且須經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十、執行單位應備齊雲林縣政府核定同意開辦公文及另備相關立案

證書、理事長當選證書件送本所申請。 

十一、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 餐食費： 

1.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老人，每人每日 1 餐由雲林縣政

府定額補助新台幣 60元，不得再重複申請本所補助。 

2.一般戶老人，每人每日 1 餐由衛生福利部或雲林縣政府定額

補助新台幣 30 元，另由本所定額補助 20 元，餘須負擔部分

金額收費標準，由執行單位自訂。  

3.為避免用餐環境擁擠，執行單位得自行設定用餐人數。 

4.特殊老人(如重度失能、獨居)，執行單位得敘明原因，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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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方式辦理，第一年不得超過總人數 10%。 

(二) 廚工薪資： 

   1.配合縣政府補助備餐單位，人數達 31人以上，本所再補助 1

名廚工薪資，並依下列標準辦理： 

    每週供餐 5日，每月補助新台幣 12,000元整；每週供餐 4日，

每月補助新台幣 9,000 元整；每週供餐 3 日，每月補助新台

幣 6,000 元整，協助其他長青食堂備餐者，受協助單位用餐

人數得併計。 

2.廚工不得由理事、監事兼任。 

     3.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廚  

工。 

(三)執行本計畫不足經費部分，應由執行單位自籌負擔。 

十二、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經費核銷：執行單位於執行後檢具領據、支出明細表、下列表

冊及相關文件申請核撥補助款，依下列規定後辦理。 

1.餐食費：檢附「長照關懷據點及長青食堂餐食長者用餐清

冊」、調味料、米、油、 主食、副食相關食材、瓦斯、電費、

水費等相關費用憑證。 

2.廚工薪資：檢附印領清冊及原始支出憑證。 

(二) 執行單位於執行後次月 5 日前檢具前款各目資料 2 份同時分

別向雲林縣政府及本所請款核付。 

(三)經費核銷應檢附文件如附件一。 

十三、其他事項： 

(一)執行單位應於開辦前將用餐長者名冊依程序送本所備查，若有

異動時應於當月 25 日前函報異動名冊送本所備查始得計入當

月補助。 

(二)為維護長者用餐安全及權益，請每日保留 1份餐點於冰箱，至 

      少保留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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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單位應將每週菜單公佈於供餐地點或食堂內明顯適當  

位置。 

 (四)參加共餐長者免簽到、退，請執行單位單位運用志工協助記錄   

     長者出席情形，如有長輩未出席時，執行單位應予聯絡當事 

     人，了解現況，必要時並協助送餐。 

(七)受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

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十四、督考機制： 

  (一)本所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受補助單位辦理情形，增進服務效                 

    益。 

(二)各受補助單位應依所提計畫確實執行，如發現有違法情事或經

費支用與補助項目不符者，不予補助，倘已領取補助款者應予繳

還，二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十五、本計畫得依實際需求予於修正，並簽奉市長核准後修正施行。 

          

 


